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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灣戲曲學院第 74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年 1 月 21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1 時 30 分 

開會地點(實體)：內湖校區音樂樓 5樓大會議室 

會議網址(線上)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mxo-sffi-orc 

主  席：李校長揚                    紀  錄：葉姿伶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壹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 

    決 定：會議紀錄確定。 

報告案：無 

討論提案： 

提案一：本校 115 年校務基金財務規劃報告書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

位：研究發展處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二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戲曲學院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發展與創作展演

獎勵要點」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三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戲曲學院產學合作績優獎勵要點」，提請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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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。(提案單位：研究發展處)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四：本校 115 年度預算分配案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主計室) 

決  議： 

一、 各教學單位鐘點費，另行召開鐘點費分配會議後分配。 

二、 除鐘點費以外之各項經費，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五：修訂「國立臺灣戲曲學院 115 年度執行各項支出應行注意事

項」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主計室) 

決  議： 

照案通過。 

 

提案六：本校各類案件經費追認案共 7件，所需經費計 129 萬 1,262

元，提請追認。(提案單位：學生事務處、總務處、民俗技藝

學系、京劇團) 

決  議：同意追認。 

臨時動議：無。 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

參、報 告 案：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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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：繳回「木柵校區校園改善計畫工程」教育部補助款 2,250 萬

元及該案已執行資本門經費 241 萬 6,659 元轉由本校校務

基金費用認列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旨揭工程係合併教育部 110 年 11 月 19 日核定「木柵校區

風雨球場改善計畫」、112 年 6月 6日核定「新劇場校園改

善計畫」、教育部請本校先墊付「中央廣場改善計畫」、及

本校「全區圍牆及機車停車區整修計畫」等 4項計畫經費，

以改善本校木柵校區風雨球場、中央廣場、群和樓宿舍內

外公共空間、停車場與圍牆等。 

二、 該工程標歷經6次招標，始於113年12月13日決標。但因契

約無法執行因素，故逾決標後6個月，本校於114年6月23

日與得標廠商辦理合意解約。另因該工程建照已逾效期無

法開工而自動失效，且設計團隊無法配合本校時程提送發

包圖說，故無法於114年12月底完成發包，並達成教育部

同意「木柵校區風雨球場改善計畫」繼續執行之目標。教

育部於114年12月11日函復，同意本校繳回該計畫補助款

2,250萬元。 

三、 因旨揭工程無法繼續推動，除繳回教育部補助款，原已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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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資本門經費241萬6,659元全數轉由本校校務基金費用認

列，提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新增經費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： 

提案一：京劇團聘任呂玉堃老師擔任客座教練，所需經費 65 萬 8,324

元，提請審議。(提案單位：京劇團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為應京劇團演出任務及教學傳承需求，外聘呂玉堃老師進

行專業技藝指導，以提升演出水準並強化人才培育。 

二、 呂玉堃老師為國內知名武淨，擁有豐富舞台演出及編導經

驗，且長期從事戲曲教學工作，具備深厚專業背景。 

三、 本案擬依據本校京劇團員額編組表及京劇團客座教練聘用

契約書之規定辦理，以客座教練臨時約聘，其酬勞採按件

計酬方式辦理，比照本校展演酬勞支付基準第21項活動指

導費支付每人每時段2,000元，擬給付之酬勞，團方建議

為：每月不超過4萬4,000元，聘期自115年1月1日起至同

年12月31日止，加計機關負擔之勞健退等公提保費後，所

需經費計65萬8,324元，提請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新

增經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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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照案通過 

 

陸、散會：上午 11時 50 分 






